
燕山大学理学院文件

燕理字〔2020〕11 号

燕山大学理学院关于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的相关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院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保证研究生培养质

量，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水平，根据《燕山大学研究生学位

论文开题报告规定》（燕大校字〔2011〕154号）和《燕山大学关于

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若干规定》（燕大校字〔2019〕

127号）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我院全日制博士、硕士研究生必须进行学位论文开题。



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的基本条件：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习，

在导师指导下完成开题报告撰写。

第二章 开题时间

第三条 博士研究生（含硕博连读生）学位论文开题原则上应于

入学后第四学期期末前完成；硕士研究生原则上应于入学后第三学

期第十周前完成。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通过与学位论文答辩至

少间隔一年，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通过与学位论文答辩至少间

隔六个月。

第四条 不能按期开题的研究生应提出申请，经导师、学科和学

院审批，同意后准予延期开题。

第三章 开题报告内容及撰写要求

第五条 开题报告应在大量掌握有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全面介

绍和分析国内外该学科领域及研究方向的前沿动态、主要进展、研

究方法及已有成果，准确注明引用文献和论述出处，阐明课题研究

的目的、理论水平及实际意义。

第六条 开题报告的内容包括：课题来源及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主要研究内容及预期目标，研究方案，已

具备完成课题所需的条件，预计研究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困难

及解决措施，进度安排，主要参考文献。

第七条 研究生应阅读不少于一定数量的参考文献，参考文献中



应有一定比例的外文文献和近五年发表的文献。研究生开题报告的

撰写格式参照《燕山大学研究生开题报告》（模版）。

第四章 开题报告的评审

第八条 各学科原则上应集中时间段进行研究生开题报告工作。

每名博士研究生开题答辩陈述时间原则上不少于30分钟；每名硕士

研究生开题答辩陈述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5分钟。

第九条 博士研究生开题报告评审小组由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博

士生导师、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5名组成。评审小组设组长1

名，由非开题报告人的博士生导师担任；设秘书1人，由熟悉本专业

的讲师及以上职称人员担任，也可由评审小组成员兼任。

第十条 硕士研究生开题报告评审小组由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硕

士生导师、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5名组成。评审小组设组长1名，

由非开题报告人的硕士生导师担任；设秘书1人，由熟悉本专业的讲

师及以上职称人员担任，也可由评审小组成员兼任。

第五章 开题程序

第十一条 研究生完成学位论文开题报告撰写后，交导师审阅，

经导师、学科签字同意方可进行开题报告答辩。

第十二条 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汇报会应公开举行。评审小组听

取开题报告人的陈述与答辩，对开题报告进行考核评定，写出考核

评语，并由秘书记录在开题报告中。



第十三条 开题报告的评定结果为“通过”或“不通过”，通过

者进入学位论文研究、撰写阶段；不通过者须在三个月后再进行一

次开题报告答辩。

第十四条 研究生在开题报告答辩通过，经所在学科审核签署意

见后，将开题报告报学院保存，博士研究生开题报告另需在研究生

学院备案一份。学院将组织专家对开题报告进行不定期抽查。

第十五条 各学科应在一周内将通过开题报告答辩的研究生名单

报科研与研究生科备案。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六条 研究生开题报告需保留至研究生毕业后一年，学生将

电子版上传至研究生管理系统，学院原则上需利用移动硬盘备份保

存。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第十八条 本规定由理学院综合办公室负责解释。

燕山大学理学院

2020年6月18日


